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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○○都市計畫○○○○○○○案 

納入第二階段暫予保留案及變更內容明細表新

編號第○案 P.S.依個案之計畫案名修正 

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協議書 

           新北市政府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立協議書人： 

           ○○○○○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，茲經雙方同意簽訂「變更○○都市計畫○○○○○○○案」

案納入第二階段暫予保留案及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○案 P.S.依

個案之計畫案名修正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協議書（以下簡稱本協議書）協

議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 協議書簽訂之依據及目的 

  本協議書簽訂係依「變更○○都市計畫○○○○○

○○案」案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○案（納入第二階段

暫予保留案）P.S.依個案之計畫案名修正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○次會議決議事項（以下簡稱本案）及「新北市既有宗

教建築物之土地變更都市計畫審議原則」（以下簡稱審議原

則）回饋內容訂定，為都市計畫變更之附帶條件，達成協議

之事項如與核定之都市計畫不符者，應以核定之都市計畫內

容為準。 

第二條 申請變更範圍及用途 

一、 乙方依審議原則第 4點規定，既有宗教建築物以建蔽率

60%反推其建築物所在水平投影面積之土地面積，作為

申請變更基地範圍 P.S.依個案適用條文規定修正，本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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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等○筆土地 P.S.

請填寫本協議書申請範圍全部申請地號（詳如附件變更範圍土

地清冊及地籍圖)，面積共計○,○○○.○○平方公尺

P.S.請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2 位後四捨五入，並標示千分位符號（實

際面積應以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），

由○○區變更為○○區及○○用地，其土地及建築物之

使用，應以審議原則規定及核定之都市計畫內容為準。 

二、 宗教專用區內之土地及其建築物，以供寺廟與相關活動

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。 

第三條 應預告登記之標的、辦理期限、塗銷要件及塗銷期限 

一、 乙方應於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報請內政部核定前先行會

同甲方辦理變更範圍預告登記，惟屬公有地部分得免辦

理預告登記。 

二、 依前款規定辦理預告登記之土地，於完成第 4條規定應

辦事項且經甲方同意後，得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辦理塗銷

預告登記。 

第四條 回饋內容及時機 P.S.依個案適用條文規定修正 

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

一、 乙方依本協議書第 1條所揭決議事項及審議原則第 6點

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協議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，以既

有建築物容積樓地板面積除以 160%後或以申請變更土

地面積，乘以 10%計算。P.S.依個案適用條文規定修正 

二、 乙方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包含○○用地、○○用地及

○○用地等，面積共約○○.○○平方公尺 P.S.請計算至

小數點以下 2 位後四捨五入，並標示千分位符號（實際面積以地

籍分割線為準；佔申請變更面積約○○％）。乙方同意

於「變更○○都市計畫○○○○○○○案」P.S.依個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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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案名修正發布實施，且依內政部核定之計畫圖測定都

市計畫樁位完成並公告期滿後翌日起 13 個月日曆天

內，將地政事務所辦理地籍逕為分割成果送經甲方同意

後，將土地無償捐贈及土地所有權完成移轉登記予甲

方。倘未來發布實施後之逕為分割線與上開之分割線不

符者，仍應以逕為分割線為準。倘因政府機關行政審查

程序，係屬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造成之延宕，應於

期限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並經甲方同意，其行政審查

程序期間得予扣除不予計算。 

三、 上述土地所有權登記予甲方前不得作容積移轉，乙方辦

理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時，應證明並切結所捐贈之土地及

設施無產權糾紛、地上地下無管線或設施物等占用情

形，並提供無欠稅及設定他項權利等負擔之證明文件。

甲方受贈土地完成程序後，倘於改良利用時發現實際有

地下管線或設施物占用，乙方需於甲方指定時間內無條

件配合移除。 

四、 乙方於公共設施用地土地無償捐贈及所有權完成移轉

登記予甲方前，應負擔該用地相關稅賦事宜。 

五、 為確保後續○○用地之捐贈，乙方應於「變更○○都

市計畫○○○○（第○階段）」案 P.S.依個案之計畫

案名修正報請內政部核定前一次繳納履約保證金；以乙

方應捐贈予甲方之變更後○○用地土地面積（約計○

○.○○平方公尺）P.S.請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2 位後四捨五入，

並標示千分位符號，按該土地協議書完成簽訂日期之當期

平均土地公告現值之 1.4倍計算保證金繳納予甲方。俟

乙方完成前開公共設施用地捐贈事宜後，檢附相關文件

向甲方申請無息退還保證金。 

六、 前開保證金得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繳交，繳交後不得

轉換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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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現金。 

（二）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。依其性質記載

「新北市政府」為質權人或被保證人，且加註拋棄

行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。金融機構，指經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，在中華民國境內登記營業，

得辦理本票、支票或定期存款單業務之銀行、信用

合作社、農會信用部、漁會信用部或中華郵政股份

有限公司。 

（三）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、支票、保付支票或郵政匯

票。其本票、支票、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應為即期，

並以「新北市城鄉發展基金」為受款人；未填寫受

款人者，以執票之「新北市城鄉發展基金」為受款

人。 

（四） 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，但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登

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。其保證期限應自甲方收到乙

方檢送之書面保證翌日起加計 2年 6個月以上。 

繳納代金 

一、 乙方依本協議書第 1條所揭決議事項及審議原則第 6點

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協議繳納代金金額，以既有建築物

容積樓地板面積除以 160%後或以申請變更土地面積，

乘以 10%，再乘以變更後第一次宗教專用區土地公告現

值之 1.4倍計算。P.S.依個案適用法令規定修正 

二、 為確保本案變更後回饋代金之繳納，雙方同意有關回饋

代金計算之「變更後第一次宗教專用區土地公告現

值」，先以「○○都市計畫○○區 P.S.申請範圍變更前土地

使用分區或用地名稱（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等○筆土地）

P.S.請填寫本協議書申請範圍全部申請地號協議書完成簽訂日

期之當期平均土地公告現值之 1.4 倍」核計預繳代金

後，於本案主要計畫報請內政部核定前一次繳納予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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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待本案細部計畫核定實施後之土地第一次公告現值

公告後，甲乙雙方再以前項計算方式核算回饋代金，進

行找補。 

三、 如依第 1項規定計算之回饋代金，超過前項預繳代金金

額時，乙方應於細部計畫核定實施後第一次公告現值公

告後 6個月內，補繳差額代金予甲方。如依第 1項規定

計算之回饋代金，未超過前項預繳代金金額時，甲方應

於細部計畫核定實施後第一次公告現值公告後 6 個月

內無息退還差額代金予乙方。 

第五條 違反都市計畫內容及協議書相關規定 

一、 乙方未能依核定之都市計畫內容及協議書規定之期限

辦理者，經甲方查明，除不得核發使用執照外，甲方得

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將本案變更為宗教專用區土地

檢討恢復為原土地使用分區（○○區），且已完成所有

權移轉登記之公共設施用地及代金均不予發還，乙方並

不得以任何理由提出異議。 

二、 乙方如有違反本協議書之內容，經甲方限期未改正者，

甲方得逕依相關法令規定處理。 

第六條 移轉相關規定 

  乙方如將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移轉時，於完成本協議書

第 3條至第 4條規定之內容前，應負有使該受讓人另行與甲

方簽訂本協議書之義務，若因乙方未履行該義務而致受讓人

損失部分，乙方應負全部責任。 

第七條 法律責任相關規定 

  乙方應就所提送之各項文件、證件或委託書等之真實及

正確性負法律責任，如有借用、冒用他人之名義或偽造文書

情事，應由出具文件之乙方擔負相關民刑事法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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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協議書之附件 

一、 附件一：土地清冊。 

二、 附件二：變更範圍土地登記謄本 

三、 附件三：變更範圍之地籍圖 P.S.地籍圖須套繪變更範圍 

四、 附件四：都市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

第九條  附則 

 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訂日起生效，並作成正本貳份、副本

陸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、副本參份，以為憑證。並

將本協議書納入都市計畫書內，以利執行。 

立協議書人 

 

 

甲 方：新北市政府 

 代表人：侯友宜 

 地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

 

 

 

 乙 方： 

負責人： 

地 址： 

P.S.立協議書人簽章（寺廟及負責人印鑑章）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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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土地清冊 

編

號 
地段 地號 

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
使用 

分區 

公告現值 

（元/平方

公尺） 

土地所

有權人 

持分

比例 
謄本面積 使用面積 

1 
○○段○

○小段 
○○ ○○.○○ ○○.○○ ○○ ○,○○○ ○○○ ○/○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總計   --    

資料來源：○○地政事務所，○年○月土地登記謄本。 

註：土地範圍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。 

 

P.S.相關面積請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2位後四捨五入，並標示千分位符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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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變更範圍土地登記謄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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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變更範圍之地籍圖 P.S.地籍圖須套繪變更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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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都市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
項目 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佔變更面積比例（％） 

土地使用分區 ○○○○○區 ○○.○○ ○○.○○ 

公共設施用地 

○○○○○用地 ○○.○○ ○○.○○ 

○○○○○用地 ○○.○○ ○○.○○ 

小計 ○○.○○ ○○.○○ 

合計 ○○.○○ ○○.○○ 

 

土地使用計畫圖 

 


